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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在《財政資源規則》報表中虛報資料及須將客戶資產存放於信託帳戶內 
 
大發証券(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郭活恩沒有在其須於每月向證監會提交的財政資源

報告內，將一筆 400 萬元的透支列入其帳目內。該失實的報告屬虛假及具誤導性，導

致證監會相信大發一直維持所須的速動資金水平，因此違反了《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條例》的規定。大發亦未有就速動資金短欠的情況即時通知證監會，違反《證

券條例》的規定。郭氏及大發承認 22 項控罪。大發的負責人員方雪儀亦因在沒有獲得

客戶發出所需授權的情況下，調撥在信託帳戶內的客戶款項而被定罪。郭氏、方氏及

大發均被判處罰款及被命令須向證監會支付調查費用。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8 月 18 日發表) 

 
自今年 4 月以來，證監會已成功檢控 3 名人士向證監會提供失實或具誤導性資料，以
及成功檢控 6 名人士違反《財政資源規則》的規定。 
 
持牌人必須提交內容真實的《財政資源規則》報表，並在未能遵守《財政資源規則》
的規定時盡快知會證監會，否則有關持牌人及其負責管理層都會遭到證監會檢控及施
加紀律處分。經紀行員工只可以將客戶存放於信託帳戶內的款項用於替客戶的交易進
行交收或根據客戶的指示使用有關款項。 
 

 
 

 
 

就可疑交易進行查訊 
 
趙明是一位交易人士的客戶主任。該名人士的活動使人懷疑其是否試圖操縱市場。趙

氏向證監會承認他發現有關交易有可疑，但為免使客戶感到不滿，他對該等交易視若

無睹。趙氏沒有就該等可疑的交易活動進行適當的查訊，亦沒有向其僱主報告此事。

此外，趙氏亦未有核實一名第三者是否已從該名交易人士取得書面授權，便執行該名

第三者透過該名交易人士的帳戶發出的買賣指示。趙氏的牌照被暫時吊銷一星期。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8 月 6 日發表) 
         

紀律行動 

主要內容 
 

在 8 月份： 

• 3 名人士因違反證券法例被定罪 

• 12 名中介人受到紀律處分 
 

檢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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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在保障市場的廉潔穩健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對可能屬於不當的交易坐視不理是
不可接受的行為，特別是若此舉只是為免得失客戶，便更不可接受！證監會將會對有
關個案採取紀律處分行動。由 2003 年 4 月 1 日起，本會將對有關個案施加更嚴厲的懲
處。 
 
 
開立全權委託戶口前應先與高級管理層聯絡 
 
一名投資者投訴英皇金融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一名客戶主任利用其客戶帳戶進行酌情交

易。該名客戶主任已違反其發牌條件，當中禁止其提供《槓桿式外匯買賣條例》之下

的全權委託戶口服務。英皇副總裁王紹文未有採取足夠程序去防範有關的酌情交易活

動發生、沒有監督該名客戶主任、沒有就有關投訴作出適當查訊，以及沒有向其主管

匯報此事。英皇及其董事張煥泉和陳柏楠未有設立足夠的內部監控措施，以防止及偵

察在未獲妥善發牌的情況下進行的酌情交易；同時亦未有勤勉盡責地調查客戶的投訴

及適當地監督其僱員。三者同受到讉責。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8 月 18 日發表) 
         

投資者在開立全權委託戶口時應加倍小心，特別是可以進行槓桿式外匯交易的全權委
託戶口。有關法例就此作出規限，以保障投資者的權益。客戶應與有關公司的管理層
商議，而不是與可能未獲管理層授權的初級交易員洽商。若干槓桿式外匯交易商向客
戶發出帳戶密碼，以防止酌情交易的進行。客戶切勿向其客戶主任透露其帳戶密碼。 
 
 
董事仍須為已轉授的職能負責 
 
順靈發展有限公司一名代表被發現曾經進行未經授權交易及偽造客戶帳戶結單，從而

挪用客戶資產。雖然順靈將該名代表解僱，但卻沒有將有關事件通知證監會。證監會

發現順靈缺乏足夠的內部監控，沒有充分劃分職能及缺乏足夠的監督監控，因而助長

了有關的失當行為。高家和是順靈唯一的交易董事，須對該公司的缺失直接負責。明

肇森是順靈的擁有人及實際董事。證監會發現明氏未能有效地將職能轉授予高氏及監

督其所轉授的職能。明氏亦沒有進行合理的查訊，以確保高氏已經適當地履行職責。

順靈、高氏及明氏均因其缺失而受到譴責。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8 月 21 日發表) 
         

挪用資產屬嚴重事件。所有持牌人及董事都有責任將有關事件盡快知會證監會。董事
即使已將職能轉授予他人履行，仍然必須監督所轉授的職能的執行情況。由 2003 年 4
月 1 日起，證監會將會對有關個案施加更嚴厲的懲處。 
 
 
內部監控不足助長盜竊 
 
厚德證券有限公司一名代表被發現挪用客戶資產。該名代表的牌照已於 2002 年 10 月

21 日被撤銷。厚德應證監會的要求，委託獨立會計師行檢討其內部監控系統。當中發

現厚德存在若干項缺失，包括未有將交收與交易職能加以劃分；沒有以書面形式制訂

公司政策及程序；有關職員交易及其在相關帳戶的利益申報的程序不足；及未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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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電腦系統的使用，也未有穩妥地保存公司印章、信箋信封、未經使用的成交單據、

客戶協議及正式收據。這些內部監控方面的缺失助長了該名代表去挪用客戶資產。除

厚德外，該公司的負責人員萬德生及該名代表的主管黃月華亦因未有適當地進行管理

及監督而遭到譴責。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8 月 18 日發表) 
         

萬利企業(投資)有限公司兩名前代表被發現偷取客戶帳戶內的證券，以填補他們自己

的交易損失。該兩名代表的牌照已在 2001 年被撤銷。萬利應證監會的要求，檢討其

內部監控系統。萬利由於內部監控不足而被譴責。有關不足包括：沒有將性質不相容

的職能加以劃分、對員工的監管不足；以及未有妥善監控交易及交收程序和交易文件

的分派。 
 

(有關新聞稿已於 2003 年 8 月 13 日發表) 
         

經紀行員工往往由於經紀行的監督及內部監控差劣而得以偷取客戶的資產。證監會將
考慮到有關經紀行有否與本會合作，例如曾向證監會報告有關事宜、賠償客戶的損失
及改革監控措施等。然而，證監會必須對有關商號及其管理層採取行動。過往已證
明，單是作出譴責是不足夠的。日後，在適當的情況下，證監會將考慮向有關商號及
其管理層施加罰款及/或暫時吊銷有關管理層及甚至是有關商號的牌照。 
 
 
 
 

自 2003 年 4 月 1 日以來，證監會已成功檢控 28 名人士/機構，以及對 39 名違反監管規

定的中介人採取紀律處分行動。 
 
 

假如你想知道更多有關的資料，可以瀏覽證監會發出的新聞稿。有關新聞稿載於
www.hksfc.org.hk。 
 
假如你希望以電郵方式訂閱及收取這份月報，可以到證監會網站主頁的“網站更新提
示服務”內，選擇《證監會執法月報》便可。獲證監會發牌的中介人可以透過其金融
服務網絡(FINNET)電郵帳戶收取這份月報。 
 
 
 
 
 
 

有關執法行動的一般統計數字 

聯絡我們的方法 – 傳媒查詢: (852) 2840 9287 / 投資者熱線: (852) 2840 9333 / 電郵地址: enquiry@hksfc.org.hk


